
1

《北京市小麦品种审定标准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编制说明

一、目的意义

国家对主要农作物实行品种审定制度，为引导培育突破

性品种，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，适当提高品种审定门槛，

国家先后对五大作物品种审定标准进行了修订。我市小麦品

种审定一直参照国家品种审定标准执行，2025 年 1 月国家新

修订了小麦品种审定标准，为适合北京生产实际，参考新修

订的国家小麦品种审定标准，制定我市的小麦品种审定标准

非常有必要。

我市小麦审定标准修订突出三个方面：一是提高审定标

准中产量与稳定性指标，加快引导培育高产、稳产且抗逆性

强的品种，以应对当前的极端天气，保障粮食安全；二是细

化审定标准中品质分类与指标，持续推动强筋、弱筋等优质

小麦及糯小麦、彩色小麦、功能性小麦等特殊类型品种审定，

为市场提供多样化产品，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和加工需求；三

是强化真实性和差异性检测，进一步提高小麦品种准入门

槛，解决品种同质化问题。通过制定严格科学的审定标准更

好发挥品种审定对育种创新和服务生产的“指挥棒”作用，

以加快品种创新和成果转化，促进北京种业产业升级和发

展。

二、政策依据

农业农村部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：

品种审定标准，由同级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制定。审定标

准应当有利于产量、品质、抗性等的提高与协调，有利于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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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市场和生活消费需要的品种的推广。制定品种审定标准，

应当公开征求意见。

《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章程（试行）》（京品

审〔2023〕1 号）第五条：建立健全市品审委议事规则、工

作制度，制修订北京市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、品种试验

技术规范等文件。

因此，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参考新修订

的国家标准，结合我市生产实际，组织第十届北京市农作物

品种审定委员会开展北京市小麦品种审定标准起草工作。

三、主要工作过程

2025 年 2 月 14 日，第十届北京市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

会第四次主任委员会会议决定由市品审办组织起草北京市

小麦品种审定标准。

市品审办参考新修订的国家小麦品种审定标准，结合我

市生产实际，起草了北京市小麦品种审定标准（讨论稿），

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提交小麦专业委员会开展第一轮征求意

见，收到反馈意见 2 条。5 月 12 日，市品审办组织召开第三

次小麦专业委员会会议，小麦专业委员会对产量、生育期、

抗病性等重点审定指标逐条进行充分讨论，品审办根据专业

委员会的修改意见完成征求意见稿的编制工作。


